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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第五届“万慧达杯”中华商标协会全国高校知识产权（商标）热点问题辩论赛决赛在北京工商大学（阜
成路西校区）圆满落幕。本届辩论赛由中华商标协会主办，万慧达知识产权冠名协办，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和

北京君策知识产权发展中心承办，《中华商标》杂志社和中华商标协会互联网商标品牌专业委员会共同作为支

持单位。

 
辩论赛决赛邀请全国审判业务专家陈锦川、中华商标协会秘书长助理严济洋、广州虎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务

总监尚莉莉、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敦和万慧达知识产权合伙人张涵担任评委，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张龙担任主席并主持开场环节。

 

陈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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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济洋

 

尚莉莉

 

陈敦

 



张涵

 

张龙

决赛现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和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围绕“《商标法》‘欺骗性误认条款’可否扩张
适用”展开精彩角逐和激烈较量。双方辩手围绕辩题展开多角度交锋，在思维碰撞与学识交融中彰显了知识产
权领域青年学子的专业素养，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法律辩论盛会。最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夺得本届

辩论赛冠军，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获得亚军。

 

 



 

 
 
决赛辩题专家研讨会

 
决赛结束后，组委会在比赛现场举行了“决赛辩题专家研讨会：《商标法》‘欺骗性误认条款’可否扩张适用？”。
中华商标协会会长助理马岩岩，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杜颖，中华商标协会互联网商标品牌专业委员会成员

单位代表、北京知产宝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璇，万慧达知识产权管委会成员、合伙人黄晖对决赛辩

题分别进行了专业点评和延伸解析，引发与会听众对辩题的深入思考。

 

马岩岩

 
马岩岩从六个方面系统阐释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欺骗性误认”条款的法律适用问题。她首先
从体系解释角度出发，认为该条款作为绝对禁用条款，其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通过梳理立

法沿革，她强调该条款在2013年修法后表述的重要变化，即删除了“夸大宣传”的要求，使得更多案件可以适用
该条款。在条款构成方面，她回归文义解释，认为“带有欺骗性”与“容易误认”是同位语关系，核心在于对“误认
可能性”的判断，并列举了当前法律体系对“容易误认”的具体规定。她强调，该条款的适用难点在于“误认可能
性”判断的尺度把握——若标准过严可能导致不良商标流入市场，损害消费者权益；若标准过松则可能限制商
标资源合理利用。最后她认为，应当基于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和经验法则，在保护公共利益与促进经济发展之

间寻求平衡。



 

杜颖

 
杜颖深入剖析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欺骗性误认”条款的扩张适用问题。她首先从主客观两方
面解析了该条款的双重构成要件，并援引了《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和北京市高院审理指南。随后，她系统阐述

了该条款扩张适用的三个维度：在要件方面，从传统的质量、产地误认扩展到来源误认；在适用场景方面，从

标志本身扩展到实际使用情况；在适用后果方面，从宣告无效延伸到撤销注册商标。通过溯源《巴黎公约》第

六条之五的规定，她论证了该条款维护公共秩序的立法目的，强调其应与《商标法》第十条其他条款作体系化

解释。最后，她着重分析了该条款适用后果的扩张趋势，结合《商标法》第四十九条关于注册商标撤销的规

定，认为当商标使用导致公众误认或严重损害公共利益时，可能面临撤销的法律后果。

 

张璇

 
张璇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欺骗性误认”条款的适用规则。他首先
梳理了国内外法律规制体系，对比了我国《商标法》与美国《兰哈姆法》、欧盟商标指南在欺骗性商标认定标

准上的异同。随后，他深入剖析了我国欺骗性条款的立法演变，认为2013年修法后实现了从“夸大宣传”到“误
认可能性”、从生产者视角到消费者视角的重要转变。通过对司法案例的量化分析，他揭示出欺骗性商标案件
主要集中于驳回复审诉讼、无效宣告案件改判率显著偏高、纯文字商标被认定具有欺骗性的比例最高，在欺骗

性商标认定案件中常涉及其他绝对禁用或相对禁注条款的审查，如显著性、混淆性等，显示出条款之间的强关

联性。最后，他强调，当前司法裁判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准确把握条款边界，法院需在多个条款之间进行

权衡，确保对商标的全面审查。

 



黄晖

 
黄晖深入分析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欺骗性误认”条款的法律适用问题。他首先溯源国际条
约，详细阐释了《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五B 2-3关于欺骗性商标的规定，强调判断商标是否符合保护条件时需
要综合考虑商标实际使用情况等要素，随后重点对比了我国《商标法》第十条与第十一条的适用差异。通过典

型案例，他生动展示了描述性与欺骗性判断的审查要点，并深入阐释了商标审查从“静态注册”到“动态使用”的
转变趋势。针对当前立法动态，他详细解读了2023年《商标法》修订草案第四十九条新增的撤销情形，特别
是“使用导致误认”条款的制度设计，揭示了商标注册后因使用行为产生不良影响的司法裁判规则，强调了商标
审查中“初始防范”与“动态监管”双重机制的重要性。
 

汪泽

研讨会由北京君策知识产权发展中心副理事长汪泽主持。

 
闭幕式暨颁奖典礼

 

中华商标协会副秘书长、《中华商标》杂志社社长长 张豫宁
 

中华商标协会副秘书长、《中华商标》杂志社社长张豫宁在闭幕致辞中表示，自2019年创办以来，“万慧达
杯”全国高校知识产权辩论赛已成为推动知识产权教育与实务融合的重要平台，参赛选手围绕前沿议题展开思
辨交锋，生动实践了协会推动知识产权教育普及的宗旨。赛事规模从首届16所高校扩大到本届32所，累计吸



引超百支队伍、千余名学生参与，覆盖全国20余省市。本届赛事创新采用“直通16强”与“16强争夺赛”双轨并行
的科学选拔模式，并首次通过微信视频号对每轮赛事进行全程直播，累计吸引超2.3万人次观看，显著提升了
赛事影响力。他介绍到，中华商标协会作为商标领域全国性专业社团、商标代理行业组织，高度重视人才培养

工作。为顺应国家对知识产权人才的迫切需求，协会除举办了五届辩论赛外，还组织了四届商标热点问题征文

比赛，成立了人才与教育专业委员会，上线商标人才库等，得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各方的关注和肯定。高校

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摇篮，协会将持续深化与高校合作，通过学术交流等活动推动知识产权理论与实践深度

融合，为行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最后，他向获奖的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表示祝贺，并对本届赛事的冠名和承办单位表示感谢。

 
颁奖环节

 
为激励和表彰参赛队伍，与会嘉宾和组委会领导为到场获奖代表颁发了辩论赛部分奖项。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龙为“最佳辩手”代表颁奖
 

中华商标协会秘书长助理严济洋为“优秀指导老师”和“优秀领队”代表颁奖
 

万慧达知识产权合伙人张涵为“优秀奖”单位代表颁奖
 



广州虎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务总监尚莉莉为“三等奖”单位代表颁奖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敦、中华商标协会会长助理马岩岩分别为并列“第三名”的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颁奖

 



万慧达知识产权管委会成员、合伙人黄晖为“亚军”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颁奖
 

中华商标协会副秘书长、《中华商标》杂志社社长张豫宁为“冠军”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颁奖


